
徐汇区新设福利性托育点办事指南

【适用范围】

根据《关于促进和加强本市 3 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上海

市 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点）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 3 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

（点）设置标准》，本指南所称的营利性托育机构，是指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由

企事业单位、园区和商务楼宇开办面向单位职工适龄幼儿的免费福利性托育点，

面向 3岁以下尤其是 2~3岁幼儿实施保育为主、教养融合的幼儿照护的全日制、

半日制、计时制托育机构。幼儿园托班和托儿所不适用本指南。

【法律依据】

1、《关于促进和加强本市 3 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2、《上海市 3 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点）管理暂行办法》

3、《上海市 3 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点）设置标准》

4、《上海市 0~3 岁婴幼儿活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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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办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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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职能部门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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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依法开展托育服务告知书》

申办成功，做好信息公开工作

文件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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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办事流程具体步骤

（一）文件浏览

登陆中国上海政府网站浏览文件：

《关于促进和加强本市 3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上海市 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上海市 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设置标准》

（二）用户注册、线上进行填报

1、到相关职能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内容（公安、消防、卫生计生、住建等）

2、登陆“上海市 3岁以下托育服务信息管理平台”，注册登录，了解申办流程。

3、根据要求进行线上填报。

（三）等待初核结果

1、初核通过，在线预约时间进行正式递交纸质材料；

2、如初核不通过，自行整改后，重新填报信息。

（四）正式递交申办相关材料

1、向区托育服务指导中心递交相关资料：见《申办福利性托育点材料清单》；

2、材料收到后开始受理；

区托育服务指导中心将根据下列情况作出如下处理：

（1）如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教育行政部门职权范围的，区托育服务指导中心将

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

（2）如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区托育服务指导中心将告知申请

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3）如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或申请人按照区托育服务指导中心的

要求提交补正申请材料后，区托育服务指导中心将予以受理。

（五）相关职能部门现场核查

区托育服务指导中心受理申请后，将联合相关职能部门（街道、市场监管局、

卫计委、公安、消防）对举办场地及办园条件进行现场检查，并出具相关的检查

反馈意见。举办者应积极配合完成现场检查工作。

（六）等待区托育服务指导中心作出许可决定

区托育服务指导中心将申请材料、检查反馈情况作出是否准予设立的书面决



定；

（1）对符合规定条件的，作出准予设立的书面决定；

（2）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各职能部门依法告知，责令限期整改。整改后，需要

再次现场检查通过；

（3）在未许可之前，不得擅自从事经营活动。

（七）领取《依法开展托育服务告知书》

区托育服务指导中心同意设立的，托育点到区托育服务指导中心领取《依法

开展托育服务告知书》。

（八）做好信息公开工作

托育机构需在管理平台上上传公示内容。



三、 正式设立福利托育点材料清单

类型 内容

全日制

半日制

计时制

托育机构申办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见附件一

托育机构备案信息表 见附件二

托育机构卫生评价报告 请至卫生部门了解并获取

消防安全合格文件 请至消防部门了解并获取

安全防护意见书 请至公安部门了解并获取

举办者资格证明 1、 举办方同意申办的股东大会决议（所有股东签名）

2、 举办单位营业执照和企业代码证原件（原件查验）及

复印件、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后只有 1 个证件）；

场地证明 1、托育机构场地和校舍产权证明、合法规范的租赁协议书

（租赁合同不少于 3 年）

2、产权性质证明

从业人员资质 （1）责任人登记表 、身份证明、学历证明、任职经历证

明等资料 ；

（2）从业人员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任职经历和专业技

术职称等证明，以及聘任或用工意向。

托育机构管理相关资料 1、 托育机构发展规划

2、 收费退费管理制度

3、 托育机构章程

4、 董事会资料

5、 制度（防范预警制度、安全责任制度、健康检查制度、

疾病防控工作相关制度、业务管理制度、安全、卫生、

健康供餐的管理制度等）



附件一： 托育点申办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申请者保证递交的下列申请材料及其内容是真实的。

序号 材 料 名 称 原件或复印件 份数 每份页数

申请人：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编号：

上海市福利性托育点

备

案

信

息

表

托育机构全称：

举 办 者：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举
办
者
类
型
和
基
本
情
况

举办者

类型

单位(法人)举办
个人(公

民)举办

合伙举办

事业单位 民营企业 民非企业
单位(法人)

与个人合伙

个人与个人合

伙

单位
(法人)

名 称
法定代表

人 注册资金 万元

地 址 联系电话

审批(或登记)

管理机关

审批(或登

记)起止日

期

帐户资金 万元

个人
(公民)

姓 名 户 籍 地 址 原工作单位及和任职情况 联系电话 现有资金

万元

办学经
费担保
单位
(法人)

名 称
法定代表

人
注册资金 万元

地 址 联系电话 帐户资金 万元

审批(或登记)

管理机关

审批(或登

记)起止日

期

担保金额 万元

托
育
点
情
况

机构名称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办学地址 邮政编码 学校网址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

姓名 姓名

所在单位 所在单位

机构类型 招生对象 开办经费(资金)

全日制 半日制 计时制
万元

开
办
经
费
数

量

和

投

资

方

式

及
来
源

开办经费

(现金)投入

(出资)者名称

（单位或个人）

出资额（人民

币）
资金来源 帐户名称、开户银行、帐号

万元

举办托育点

场地、设施

设备等

机构(出资)者自有产权 租赁举办托育机构

数 量 数 量

办学场地(占地) （亩） 办学场地(占地) （亩）

校舍面积(实际使用) （平方米） 校舍面积(实际使用) （平方米）

教学设备(价值) （万元） 教学设备(价值) （万元）

图书、资料 图书、资料

办公设备 办公设备

备注 备注



决
策
机
构
成
员

职务 姓名 性别 年龄 国籍 学历 职

称

教龄 代表方 原工作单位及职务 专兼职

董事长

托
育
点
负
责
人

职务 姓名 性别 年龄 国籍 学历 职

称

教龄 原工作单位及职务 管理岗位年限

负责人

财会
人员

职务 姓名 性别 年龄 国籍 学历 职

称

教龄 原工作单位及职务 岗位年限

托

育

点

从

业

人

员

资

料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从业资格证号 主要任教经历 专兼职



拟

设

托

育

机

构

的

举

办

宗

旨

和

发

展

规

划

举办者签章： 年 月 日



托育点负责人登记表
姓 名 性别 学历 教龄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党派或社会团体任职情况

家庭住址 邮 编 联系电话

在托育机构内聘任职务
负责人 行政领导

主要

工作

经历

起讫年月 工作单位 担任职务

身份证复印件

附件：身份证、学历、职称、任职等证书复印件、无犯罪证明



徐汇区托育点法定代表人登记表

单位全称 登记证号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照片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

职 务 技术职称

户口所在地 省（市） 区（县） 警署

家庭住址 邮编 电话

人事关系所在单位 电话

本 人 简 历

何年月至何年月 在何地区何单位 任（兼）何职

身份证复印件



本人意见：

年 月 日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人事关系所在单位意见 （或）户口所在地派出所（警所）意见

兹证明 同志具备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未曾受到过剥夺政治权利

的刑事处罚。

公章_________

年 月 日

兹证明 同志具备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未曾受到过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

处罚。

公章_________

年 月 日



业

务

主

管

部

门

意

见

公章_________

年 月 日

备

注

附：本区相关部门受理信息：

1、区托育服务指导中心

 受理地址：新乐路 182号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9:00—11:30；13:00—16:00

 联系人/联系电话： 33685503

2、区消防部门

 受理地址：南宁路 969号一号楼 2层 C区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8:30—11:30，13:30—16:30

 联系电话：24092222*2253；54591601

3、区儿保所

 受理地址：柳州路 118号儿保科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8:30—11:30，13:30—16:30

 联系电话： 64841238*儿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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